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8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省监管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 3 月 17 日收到了

浙江省监管局（以下简称“监管局”）出具的《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

司字【2017】第 27号），现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对监管局关注的相关事项进行回

复并披露如下： 

一、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告，公司拟分别以人民币 253,821,888.9

元、243,287,386.23 元、146,292,542.87 元将子公司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93.81%的股权、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和孙公司成都天马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出售给原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控制的企业浙江天马电

梯有限公司。 

（一）请详细说明上述三家拟出售公司的 2014-2016 年业务、经营、财务、

人员等相关情况，及其在合并报表中有关占比和重要性水平；出售上述三家公

司相关提议、询价及决策情况。 

回复：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马”）、贵州天马虹山轴承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天马”）、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精密”）业务及经营情况如下： 

北京天马主要服务于冶金轧机、石油钻井等行业，现有员工 200余人，为客

户提供各类大型、特大型轴承产品的研发制造和服务。能够常年生产 1000 多个

品种的冶金轧钢、石油钻机专用轴承和特大型精密机床、风力发电机主轴轴承，

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压延、石油钻探、风力发电、机械制造等行业。 

贵州天马的主导产品为航空航天专用轴承，具有材料特殊、高速、高温、高

可靠性的特点。其他产品还有精密角接触球轴承、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应用于数

控机床、液压泵、船用增压器等领域。公司现有员工 400余人，工艺链系统完整，

检测手段齐全。 

成都精密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主营制造、销售、维修各类机械设备

及配件、轴承及轴承配件，金属材料。由于公司刚开始成立未正式投产，2017

年主要生产和销售轴承内外圈，员工约 400人。 

上述三家公司 2014-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在合并报表中占比如下: 

                                                                 单位：元 



   

 

 

2014 年 人数 占比 2015 年 人数 占比 2016 年 人数 占比 

 合并报表  7048 100%  合并报表  6009 100%  合并报表  5519 100% 

 北京天马  441 6.26%  北京天马  353 5.87%  北京天马  222 4.02% 

 贵州天马  431 6.12%  贵州天马  435 7.24%  贵州天马  408 7.39% 

            成都精密 0   

根据以上表格，北京天马、贵州天马及成都精密相关财务数据在合并报表中

占比较低，属于非重要组成部分。 

出售上述三家公司股权，是在转让方、受让方协商基础上，并经具有从事

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依据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并将于 2017 年 3月 31日履

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最终审议确定上述交易行为。 

（二）请详细说明上述三家拟出售公司资产评估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

原因；请结合同行业公司 IPO、股权转让、并购重组相关情况，分析说明上述三

家公司评估方法选用及交易定价的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因：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

协〔2011〕227号)，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收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4年                 

 合并报表   7,495,466,323.11  100%   2,519,735,686.41  100%  4,975,730,636.70  100% 2,175,803,152.26  100% 

 北京天马     258,334,979.17  3.45%      44,667,887.59  1.77%    213,667,091.58  4.29%   121,830,621.70  5.60% 

 贵州天马     222,828,967.29  2.97%      26,604,074.12  1.06%    196,224,893.17  3.94%    73,738,700.69  3.39%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5年                 

合并报表  7,555,120,854.99  100%   2,564,866,574.19  100%  4,990,254,280.80  100% 2,098,704,939.40  100% 

北京天马    239,637,749.41  3.17%      46,265,521.17  1.80%    193,372,228.24  3.87%    97,012,287.77  4.62% 

贵州天马    231,569,328.35  3.07%      24,756,346.72  0.97%    206,812,981.63  4.14%    69,457,688.80  3.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6 年(未

经审计)                 

合并报表  6,932,364,483.24  100%   1,960,192,338.86  100%  4,972,172,144.38  100% 2,152,396,821.70  100% 

北京天马    183,983,507.85  2.65%      28,871,076.37  1.47%    155,112,431.48  3.12%    71,146,777.68  3.31% 

贵州天马    246,693,836.29  3.56%      23,806,337.77  1.21%    222,887,498.52  4.48%    79,344,539.90  3.69% 

成都精密     19,975,000.00  0.29%         19,975,000.00  0.40%   
 



   

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来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

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

法。 

本次评估中，被评估单位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

公司和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加工生产轴承、精密机械等产品的制造类企

业，属重资产公司，各项资产和负债均可单独评估，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

条件，因此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近年来同行业公司部分 IPO、股权转让、并购重组相关情况如下表： 
上市公

司代码 

上市公司

简称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 

采用评估 

方法 
定价方法 

002046 轴研科技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资产

重组 

国机精工

100%股权 
2016.6.30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002046 轴研科技 

拟转让高铁及

轨道交通轴承

产业化项目所

涉及的相关资

产 

资产

转让 

高铁及轨道

交通轴承产

业化项目所

涉及的相关

资产 

2016.6.30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002046 轴研科技 

拟转让所持有 

阜阳轴承有限

公司 100% 股

权项目 

股权

转让 

阜阳轴承有

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8.31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

法 

002046 轴研科技 

转让控股子公

司洛阳轴研精

密机械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 

股权

转让 

洛阳轴研精

密机械有限

公司部分股

权 

2015.10.31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603308 应流股份 

拟 以现金及发

行股份方式 

购买资产涉及 

的 张家港市广

大机械锻造有

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资 产

重组 

张家港市广

大机械锻造

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 

2016.10.31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收益法 

600765 中航重机 

拟转让所持 中

航惠腾风电设

备股份有限公

司 30%股权 

股权

转让 

中航惠腾风

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

司 30%股权 

2016.6.30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603667 五洲新春 
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 
IPO 五洲新春 2012.9.30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000595 宝塔实业 

拟股权 转 让

所 涉及的 

西 北 轴承 机

械有 限 公司 

目 股东全 部 

权益 

股权

转让 

西北轴承 

机械有限 

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 

2016.11.30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

法 

002633 申科股份 

拟转让股权 

涉及的上海申

科滑动轴承有

股权

转让 

上海申科滑

动轴承有限

公司 

2015.8.31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

法 



   

上市公

司代码 

上市公司

简称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 

采用评估 

方法 
定价方法 

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 

股东全部权

益 

从上表中统计的同行业近年来股权转让、IPO、资产重组等案例情况可以看

出，类似业务的企业在评估时评估方法通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或仅采用资

产基础法，但一般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定价方法。 

由于该类公司与上市公司相比，在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构成、获利能力等

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型市场参照物的难度较大，故通常不采用市场法。 

本次评估中，对三家公司采用的评估方法及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 

比例 

被投资企业账

面净资产 

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

果 

收益法评

估结果 

两种评估

方法差异 
差异率 

1 
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

限公司 
100.00% 21,510.50  24,328.74  22,217.93  2,110.81  8.68% 

2 
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

司 
93.81% 15,496.91  27,057.02  未来现金流为负，未采用收益法 

3 
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100.00% 15,052.69  14,629.26  

未来盈利预测无法确定，未采用收

益法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次评估中，对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成都天马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仅采用

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

行评估，基于企业为重资产公司，且所处行业近年处于整体低迷状态，盈利状况

较差，因此对未来的预期相对谨慎，导致收益法结果低于资产基础法结果，本次

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定价。 

上述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此次评估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经过实施资产评估的法定

程序，符合本次经济行为对应评估对象的价值内涵。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的定价依



   

据，体现了公允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方为原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控制的企业，马兴法目前仍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请解释说明

上述交易是否属于股份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系列协议约定中的内容之一；上述三

家公司转让后，公司是否与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

该行为是否违反原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 

回复：经咨询大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

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上述三家公司行为不属于股份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系

列协议约定中的内容之一。 

考虑到上市公司原有的轴承业务、数控机床业务盈利乏力，未来公司计划推

动上市公司战略收缩轴承业务、数控机床业务的业务规模，并在适当时机继续推

动轴承、数控机床资产业务的置出，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同时，

公司将大力拓展一站式、全过程、立体化的创业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业务。

推动公司业务的战略转型，进而避免与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的同业

竞争。该行为未违反原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 

（四）请详细说明出售上述三家公司所得款项具体用途；筹建天马诚合互

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两个基金

目前进展情况。 

回复：出售上述三家公司所得款项具体用途为用于组建天马诚合互联网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的所需资金。 

经咨询天马诚合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管理人浙江诚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天马诚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设立，具体详见公

司 2017年 3月 1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设立及相关事宜正处于进一步进展之中。 

二、请说明公司是否有继续处置现有资产的计划；如有，请说明资产处置

计划及进展情况。 



   

回复：公司有继续处置现有资产的计划。 

未来公司计划推动上市公司战略收缩轴承业务、数控机床业务的业务规模，

并在适当时机置出部分资产。未来公司将考虑将现有资产出售给霍尔果斯天马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或通过招标、挂牌、拍卖等形式转让给不特

定的第三方，实现现有资产的置出。 

三、请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原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请详细说明。 

回复：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 

截至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

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关联交易项目名称 关联方 关联交易金额 

1 

公司全资子公司疏勒县耀灼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受让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 

喀什星河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5,742,115.02 

公司全资子公司疏勒县耀灼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受让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0%股权 

霍尔果斯市

微创之星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3,828,076.68 

2 公司全资子公司疏勒县耀灼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受让喀什星河互联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对嘉兴玻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认缴出资义务 

喀什星河互

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0 

3 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北 北京星河空 39,212 



   

京星河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场所综合

性服务费 

间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 — — 9,609,403.70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与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

交易 

截至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与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

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关联交易项目名称 关联方 关联交易金额 

1 

公司出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

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浙江天马电梯有

限公司 243,287,386.23 

2 公司出售本公司子公司成都天

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100%股权 

浙江天马电梯有

限公司 
146,292,542.87 

3 公司出售本公司子公司北京天

马轴承有限公司 93.81%股权 

浙江天马电梯有

限公司 
253,821,888.9 

4 
公司出租 

浙江天马停车设

备有限公司 
    46,800.00 

5 

公司接受担保 

霍尔果斯天马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00.00 

合计 — — 743,448,618.00 

备注： 

1、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序号 1、2、3项关联交易尚需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月 20日 


	一、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公告，公司拟分别以人民币253,821,888.9元、243,287,386.23元、146,292,542.87元将子公司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93.81%的股权、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和孙公司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出售给原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控制的企业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
	（一）请详细说明上述三家拟出售公司的2014-2016年业务、经营、财务、人员等相关情况，及其在合并报表中有关占比和重要性水平；出售上述三家公司相关提议、询价及决策情况。
	出售上述三家公司股权，是在转让方、受让方协商基础上，并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依据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并将于2017年3月31日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最终审议确定上述交易行为。
	（二）请详细说明上述三家拟出售公司资产评估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因；请结合同行业公司IPO、股权转让、并购重组相关情况，分析说明上述三家公司评估方法选用及交易定价的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因：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来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本次评估中，被评估单位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和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加工生产轴承、精密机械等产品的制造类企业，属重资产公司，各项资产和负债均可单独评估，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条件，因此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从上表中统计的同行业近年来股权转让、IPO、资产重组等案例情况可以看出，类似业务的企业在评估时评估方法通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或仅采用资产基础法，但一般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定价方法。
	由于该类公司与上市公司相比，在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构成、获利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选取同类型市场参照物的难度较大，故通常不采用市场法。
	本次评估中，对三家公司采用的评估方法及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次评估中，对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贵州天马虹山轴承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基于企业为重资产公司，且所处行业近年处于整体低迷状态，盈利状况较差，因此对未来的预期相对谨慎，导致收益法结果低于资产基础法结果，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定价。
	上述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此次评估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经过实施资产评估的法定程序，符合本次经济行为对应评估对象的价值内涵。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的定价依据，体现了公允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方为原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控制的企业，马兴法目前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请解释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属于股份转让及控制权变更系列协议约定中的内容之一；上述三家公司转让后，公司是否与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该行为是否违反原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



